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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述霸凌行為之相關法律規範及責任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5 年 1 月號 

◎陳炎輝（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霸凌不僅發生在校園、工作職場中，網路霸凌事件更是時有所聞，不僅導致受

凌人身心受創，長久累積下來，甚至會萌生輕生念頭，如何防制霸凌已是當前

亟需解決的問題。 

 

霸凌會導致受害人身心嚴重受創 

  外型清純甜美並曾擔任電視節目「大學生了沒」固定班底，同時

也是知名網拍模特兒的楊○穎小姐（Cindy），疑因長期遭到網路霸

凌、匿名誹謗、騷擾和工作壓力，驚傳於 104 年 4 月 21 日在臺中市

住家自殺，送醫後經研判是吸入過量氦氣致死，得年僅 24 歲。楊○

穎之父親曾任國立中興大學校長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故本

案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到網路霸凌、人際關係、言論自由等相關議題。

藝人楊○穎疑遭網路霸凌自殺身亡，其家屬於事後已將楊○穎臉書更

名為「心地好一點，霸凌少一點」頁面，發起正向的反霸凌公益活動，

並宣示不對涉嫌霸凌之人士提出告訴，但臺中地檢署仍主動簽分他字

案，調查霸凌者是否構成恐嚇罪，或是加工自殺罪。 

  所謂霸凌（Bullying），又稱欺凌或欺負，係指長期並持續針對特

定人，以嘲諷言語、嗆聲、騷擾或肢體暴力，來汙衊或欺侮受害人的

惡意攻擊行為。霸凌不僅發生在校園中，在工作職場上也會發生，網

路霸凌事件更是時有所聞。簡單分析霸凌之要件，第一是具有欺負他

人的行為，第二係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第三則是造成受害人生理或

是心理上的傷害，最後則是欺凌者與受凌者兩造間，彼此權力地位或

身高體型不對等。霸凌的欺凌者，可以是一個人，但也可能是群體，

透過對受害人身心的壓迫，使得受害人感到憤怒、痛苦、羞恥、尷尬

或是恐懼，不僅使受害人身心嚴重受創，長久累積下來的壓力，被害

人可能會罹患憂鬱症，甚至萌生自殺輕生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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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的種類可分為（一）反擊霸凌：受害者對霸凌者回霸回去或

是尋找比他更弱勢的人進行霸凌。（二）肢體霸凌：對被害人施以推、

踢、毆打等肢體暴力行為。（三）言語霸凌：出言恐嚇、嘲笑污辱、

取綽號或散播謠言的霸凌行為。（四）關係霸凌：最常見態樣是說服

同儕去排擠某個人，藉此切斷其社會友誼連結，以達孤立並排擠受害

人之目的。關係霸凌通常併同言語霸凌發生，例如散播惡意不實的謠

言，或是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五）性霸凌：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

體、性別、性取向，甚至是性侵害。（六）網路霸凌：是隨著電腦網

路與通訊數位科技的普及化所產生，透過社群網站、簡訊、電子郵件、

網路論壇、BBS 或 MSN 等方式，來攻擊挑釁或羞辱被害人。如何有

效防制霸凌之發生，是全體國人當前所需解決的議題。 

霸凌所涉及民事及刑事責任說明 

  我國民法第 18 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

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

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所謂人格權，又可分為「一般」

與「特別」人格權，民法第 18 條所稱人格權受侵害，得請求法院除

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此乃是一般人格權之保

護規範。至於特別人格權，係隨時空推展演變而認為需要特別彰顯其

名稱，進而予以保護的非財產權，民法第 19 條之姓名權、第 194 條

之生命權，以及第 195 條第 1 項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例如肖像權），

均為特別人格權所保障之標的。就霸凌之民事規範而言，可從「一般

侵權行為」、「侵害人格權」之損害賠償，加以探討其責任。 

  前者，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者亦同。」後者，則依民法第 193 條及第 195 條規定：「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

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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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

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有關霸凌所涉之刑事責任，若因肢體霸凌致傷害他人之身體或健

康者，刑法第 277 條及第 278 條明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

項之未遂犯罰之。」至於言語霸凌、關係霸凌、性霸凌或是網路霸凌，

可能涉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妨害自由、妨害秘密、妨害風化、恐嚇、

公然侮辱、公然毀謗及加工自殺等犯罪行為，具體個案之欺凌者，究

竟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及起訴後法院如何論罪科刑，則應

由檢察官及法官依法認定之。 

保護自己尊重他人終止霸凌行為 

  隨著科技及網路的蓬勃發展，部分民眾為增加社群平臺點閱率，

習慣於臉書、論壇或部落格轉貼或發布文章與心得，倘若又自行加入

非事實之負面內容，構成網路霸凌時，除可能被控告侵權行為外，更

可能因而惹上刑事官司。因此，具有正確法律知識及不隨便公然散布

惡意的批評內容，方能避免無謂的糾紛爭議。以防制校園霸凌事件為

例，學校需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

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

人之處事態度。 

  教師則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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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至於學生家長，亦

應協助孩子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培養積極正向思考之

觀念。綜上，儘管我國目前並未針對霸凌建立專法規範，但仍可依具

體個案之內容，援引適用現行法律規定處理。在現實生活或虛擬網路

世界，我們都不應容許霸凌行為之發生，萬一遇到霸凌時，首先認清

「被霸凌並不是我們的錯，每個人都有可能遇到」，並請向自己信任

的人或公益團體（例如生命線）尋求協助，千萬不要再有自殘或輕生

之憾事發生。 

 

【廉政小叮嚀】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

持廉潔，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 

一、「現場檢舉」方式：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

山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

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02-2562-1156」。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